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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人员声明

一、本分析报告的分析和结论是在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仅在报告设定的分析假设和限制条件下成立。价值分析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价值分析结论的影响。

二、本分析报告的使用仅限于委托人内部了解债权价值，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估值人员及本评估机构无关。

三、本分析结论仅在分析报告载明的分析基准日有效。分析报告使用者应当根据分析基准日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合理确定分析报告使用期限。

四、估值人员执行资产价值分析业务的目的是对分析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分析并发表专业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分析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分析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分析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分析并发表专业意见，是估值人员的责任；分析对象及范围由委托人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价值分析报告是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六、本评估机构及估值人员具备本分析业务所需的执业资质和相关专业评估经验。

七、估值人员已对分析对象履行了必要的分析程序。我们已对价值分析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价值分析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人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价值分析报告的要求，但本报告不能作为权属证明文件。
八、估值人员在分析对象中没有现存的利益，同时与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没有个人利益关系，对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九、估值人员对分析对象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但不对分析对象的法律权属做任何形式的保证。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拟了解其持有的
长城新盛·财富7号中银城市广场特定资产收益权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所对应的债权资产清算价值
价值分析报告摘要

康国评咨字[2022]0029号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对其持有的长城新盛·财富7号中银城市广场特定资产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对应的债权资产价值进行分析，为其了解债权资产清算价值提供参考意见。现将本债权资产价值分析报告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一、分析目的：为委托人了解其持有的长城新盛·财富7号中银城市广场特定资产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债权资产清算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二、分析对象和范围：分析对象为长城信托持有的长城新盛·财富7号中银城市广场特定资产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对应的债权资产。价值分析范围为债务人、保证人的资产和负债、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及债务关联方的偿债能力、及查封资产中涉及到的第三方的优先权利。

主要包括：

1.（2016）新民初6号民事判决项下债权：内蒙古中银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长城新盛信托公司赔偿自2014年4月15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2.737亿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计算的损失；杨岩森在内蒙古中银公司不能向长城新盛信托公司清偿的债务（以2.737亿元为基数计算的损失）的三分之一范围内向长城新盛信托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2.内蒙古中银公司主要查封资产：

酒店部分清单：
	楼层
	房号
	建筑面积（㎡）
	套数（套）
	用途

	1层
	1038
	2274.22
	1
	酒店、公寓楼

	2层
	202
	2901.88
	1
	

	3层
	3064
	3657.69
	1
	

	4层
	401-415
	1789.22
	15
	

	5层
	501-519
	1910.21
	19
	

	6层
	601-625
	1463.27
	25
	

	7层
	701-725
	1436.58
	25
	

	8层
	801-825
	1592.37
	25
	

	9层
	901-925
	1592.28
	25
	

	10层
	1001-1025
	1589.28
	25
	

	11层
	1101-1125
	1592.28
	25
	

	12层
	1201-1225
	1589.27
	25
	

	13层
	1301-1325
	1592.28
	25
	

	14层
	1401-1425
	1592.28
	25
	

	15层
	1501-1525
	1592.28
	25
	

	16层
	1601-1625
	1592.28
	25
	


	17层
	1701-1725
	1592.28
	25
	

	18层
	1801-1825
	1592.28
	25
	

	19层
	1901-1925
	1592.28
	25
	

	20层
	2001-2025
	1592.28
	25
	

	21层
	2101-2125
	1592.28
	25
	

	22层
	2201-2225
	1592.28
	25
	

	23层
	2301-2325
	1592.28
	25
	

	24层
	2401-2425
	1590.5
	24
	

	总计
	——
	42494.13
	511
	


地下商业及商铺清单：

	楼层
	房号
	建筑面积（㎡）
	套数（套）
	用途

	1层
	1028
	43.02
	1
	1-2层商铺

	1层
	1029
	74.86
	1
	

	1层
	1031
	46.93
	1
	

	1层
	1032
	46.93
	1
	

	1层
	1033
	84.12
	1
	

	1层
	1034
	74.86
	1
	

	1层
	1035
	43.02
	1
	

	2层
	201
	2587.99
	1
	

	小计
	——
	3001.73
	8
	

	（-1）层
	-102
	1674.79
	1
	地下超市

	（-1）层
	-103
	831.26
	1
	

	（-1）层
	-104
	2970.79
	1
	

	小计
	——
	5476.84
	3
	

	合计
	——
	8478.57
	11
	


三、价值类型：市场价值以外的清算价值。

四、分析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
五、分析方法：本项目采用综合因素分析法。

六、分析结论：

截止分析基准日，长城信托债权总额为426,485,652.40元，其中：本金为273,700,000.00元，违约金108,267,356.94元，利息44,518,295.45元。
经分析，本债权抵押合同已判决无效，本债权的优先偿债价值为0.00元，优先受偿比例为0.00%。本次通过了解债务人及保证人其实际的经营情况、历史信用状况、考虑其可能存在的其他偿债资产及涉诉情况后，一般债权中可用于偿还债权的资产估值为168,470,000.00元，该金额仅为目前考虑楼展涛、楼松涛对部分房屋享有的权益之后的长城信托公司已查封部分房产估值，扣除已知浙江华厦优先受偿工程款158,523,897.00元后为 9,946,103.00（=168,470,000.00-158,523,897.00）元，共同债务人-杨岩森已失联，无法得知其名下可偿债资产。若不存在其他优先受偿债权，该金额将在一般债权人中按比例分配，经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网，截至分析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债务人除本分析一般债权及已知优先债权外涉及以下法院执行情况：未履行金额506,335,711.00元。除此之外，因无法取得评估基准日企业财务报表明细，目前无法得知企业全部有效偿债资产及其他一般债权人的情况，导致无法分析债权人准确受偿比例从而确定委托人可获得的一般债权受偿金额确切值；本次分析在假设内蒙古中银公司未履行的506,335,711.00均为一般债权，同时不存在其他有效偿债资产、其他优先受偿款及其他一般债权人，同时共同债务人杨岩深无有效偿债资产前提下，长城信托公司在上述假设前提下可获受偿金额为4,575,207.38元（9,946,103.00×46%）；本债权保证合同已判决无效，保证人的一般债权金额为0.00元，一般受偿比例为0.00%。
本次分析在假设除本分析一般债权及已知优先受偿外，其他内蒙古中银公司未履行金额506,335,711.00元均为一般债权，同时不存在其他有效偿债资产、其他优先受偿款及其他一般债权人，同时共同债务人杨岩深无有效偿债资产前提下，长城信托公司在上述假设前提下可获受偿金额4,575,207.38元，综合受偿比例约为1.07%。
七、债权资产价值分析报告使用有效期：根据有关规定，本报告结论有效使用期为一年，即自2022年6月30日至2023年6月29日期间有效。

八、在使用本分析结论时，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债权资产价值分析报告正文所披露的特别事项，并在利用本报告自行决策时给予充分考虑。

以上内容摘自价值分析报告正文，欲了解本债权资产价值分析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分析结论，应当阅读价值分析报告正文。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拟了解其持有的长城新盛·财富7号中银城市广场特定资产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对应的债权资产清算价值价值分析报告
康国评咨字[2022]0029号
正文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对其持有的长城新盛·财富7号中银城市广场特定资产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对应的债权资产进行了价值分析。我公司估值人员本着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程序，对长城新盛·财富7号中银城市广场特定资产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对应的债权资产价值所涉及的项目信息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和分析，对该项目的可偿债资产进行了认真的调研，项目概况如下：

中银城市广场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496号，属内蒙古中银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本次分析中，委托人确定的用以清偿债务的实物资产范围（委托人查封资产）是ABCD号楼8单元401号-2425号等共计508套公寓（商业）用房及1层1028号等共计14套配套商业用房，规划建筑面积50972.7平方米。
在可取得资料、可获取调查途径并实施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对本项债权在2022年6月30日的清算价值实施了尽可能全面的分析和测算。

现将债权资产价值分析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债务人、保证人和其他分析报告使用者

(一) 委托人概况（债权人）
企业名称：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城信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458209869L

法定代表人：喻林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叁亿元人民币
住    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卫星路475号紫金矿业研发大厦A座11层
成立日期：1988年12月09日
营业期限：1988年12月09日至长期
核准日期：2020年08月27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具体经营项目和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为准）：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债务人概况

1.债务人-内蒙古中银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①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内蒙古中银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70138721X3
法定代表人：张建业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0万
住    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风路496号（内蒙漆包线厂新办公楼5楼）
成立日期：2001年06月21日
营业期限：2001年06月21日至2021年06月21日
核准日期：2016年03月23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装潢材料的批发零售，建筑施工、装饰装潢工程
（注：上述债务人最新工商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②企业现状

中银公司营业期限到期日为2021年06月21日，经向委托人了解，中银公司尚未到工商部门进行备案，已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序号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
	列入日期
	作出决定机关(列入)

	1
	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
	2020年7月7日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
	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
	2021年7月7日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3
	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
	2022年7月19日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共同债务人-杨岩森

①个人信息

姓名：杨岩森

身份证号：15282219600801011X

出生：1960年8月1日

住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南马神庙街中航商住楼宿舍西单元3层西户

②主要经历
1977——1979年在内蒙古五原县读高中；

1979——1983年在内蒙古大学经济系读经济管理专业；

1983——1992年在乌海市汽车玻璃厂任副厂长；

1992——1995年在乌海市宝石厂任厂长；

1995——1998年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

1998年创立内蒙古中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3年组建内蒙古中银集团担任集团总裁。
2019年因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3.债务人之间的关系
杨岩森为中银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及最终受益人。

（三）保证人概况

无保证人，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新民初6号民事判决：根据已经生效的（2019）内01刑终171号刑事判决书查明及认定的内容，长城信托公司与中银房产公司于2013年9月10日签订的《转让及回购合同》及相应补充协议系中银房产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岩森利用虚假手段骗取长城信托公司的贷款，涉案《转让及回购合同》及相应补充协议应属无效。由上述可知相应补充协议《抵押担保合同》、《股权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均无效。
（四）其他分析报告使用者

本债权价值分析报告的使用者为委托人。

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评估机构和委托人确认的机构或个人不能由于得到债权资产价值分析报告而成为债权资产价值分析报告使用者。

二、分析目的

为委托人了解其持有的长城新盛·财富7号中银城市广场特定资产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债权资产清算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三、债权形成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13年9月，长城信托公司成立长城信托公司成立“中银城市广场特定资产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该项目)，向中银公司提供3亿元信托资金，自2013年9月至2014年4月分6次出资。
（二）保证措施

中银广场项目9.8万平米商业房产抵押担保，中银公司100%股权质押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岩森及其配偶赵心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贷款利率初始约定为15%，后经补充合同更改为13%。中银公司一次性支付长城信托公司1800万元财务顾问费。

双方签订了编号GWXS (2013) -XT034-02 的《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长城信托公司以人民币3亿元对价受让中银房产公司持有的中银城市广场项目之收益权。2013年9月，长城信托公司、中银公司分别与杨岩森、赵心签订了编号GWXS (2013) -XT034-05-01、GWXS ( 2013)、GWXS(2013) -XT034-05-02的《保证合同》，约定由杨岩森、赵心分别对中银公司《转让及回购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违约概况

2014年1月，长城信托公司与中银房产公司就呼和浩特市中银城市广场ABCD号楼办理了抵押登记，以中银房产公司持有的该项目之ABCD号楼房地产向长城信托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其后，长城信托公司依约向中银公司支付了转让价款总计人民币3亿元。中银房产公司应于2014年9月30日支付回购款3255万元，实际仅支付1580万元，欠付回购款计1657万元。依照《转让及回购合同》第五条”收益权回购"第(八)款第1项:“乙方(中银房产公司)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金额支付任何一期回购价款，且逾期超过3日的，甲方(长城信托公司)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支付全部回购价款”的约定，中银公司逾期支付回购款且逾期超过3日，构成对《转让及回购合同》的根本违约。按照《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至2015 年9月30日止，中银房产公司应当支付全部回购价款及利息，但中银公司始终未支付，实际构成对《转让及回购合同》的根本违约。基于上述事实，长城信托公司对中银公司提起民事诉讼。
（四）违约主因

债务人（及其股东）未如期履约的主要原因在于资金流动性困难，且属诈取金融贷款行为，债务人涉诉法律关系复杂，存在多个债权人，对核心资产处置困难。

（五）采取措施

长城信托公司对核心资产进行了查封，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2017）新执保1号]及委托人介绍，查封期限为2019年12月18日至2022年12月17日，到期将继续申请续封。查封情况如下：
	科目
	部位
	面积

	我司抵押属于首封
	房号510-519，801-825,901-925,1201-1225,
1301-1325,1401-1425,1501-1525,
1601-1625,1801-1825,2201-2225,
2301-2325,1002,1102，
1028,1029,1031,1032,1033,1034,1035,共269套
	17553.55

	我司抵押属于二封
	房号3064,401-415,1901-1925,2001-2025,
2101-2125，2401-2419,2421-2425，
共115套
	11814.25

	我司抵押属于三封
	房号201,1038,202共3套
	7764.09

	小计
	37131.89

	我司非抵押属于首封但不确定是否有抵押
	房号-102,-103,-104共3套
	5476.84

	我司非抵押属于二封
	房号506-509,1001，1003-1025,1101,
1103-1125,2420,共53套
	3296.45

	我司非抵押属于三封
	房号501-505,601-625,701-725,
1701-1725,共80套
	5067.52

	小计
	13840.81

	合计
	50972.7


（六）债权金额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0日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6）新民初6号]中相关描述“……中银房产公司应将因涉案合同取得的贷款本金返还长城信托公司。根据本院查明事实，中银房产公司剩余2.737亿元未予返还，因（2019）内01刑终171号刑事判决书中‘……七、责令被告单位内蒙古中银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退赔长城新盛公司贷款本金人民币2.737亿元；……’的内容已经对贷款本金部分进行了判决，本院对该部分不再重复处理。……”截至分析基准日，尚未偿还，债权本金为2.737亿元。《民事判决书》[（2016）新民初6号] 判决如下：“一、内蒙古中银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赔偿自2014年4月5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2.737亿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计算的损失；二、杨岩森在内蒙古中银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能向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清偿的债务（以2.737亿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计算自2014年4月5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损失）的三分之一范围内向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依据上述判决，于分析基准日，债权金额计算如下：

	内蒙中银项目债权金额计算表

	违约金　
	债权本金（元）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计算天数
	违约利率（年）
	违约金额（元）

	
	273,700,000.00 
	2014/4/15
	2022/6/30
	2998
	4.75%
	108,267,356.94 

	利息　
	计算基数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计算天数
	日利率
	利息总额（元）

	
	381,967,356.94 　
	2020/4/20
	2022/2/15
	666
	0.000175
	44,518,295.45 

	债权总额
	426,485,652.40


四、分析对象和分析范围

分析对象：长城信托持有的长城新盛·财富7号中银城市广场特定资产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对应的债权资产
债权种类：一般债权

保证方式：抵押及担保（抵押、担保已判决无效）
截止分析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的债权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债权本金（元）
	应付违约金（元）
	应付利息（元）
	合计（元）

	长城新盛·财富7号中银城市广场特定资产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73,700,000.00
	108,267,356.94
	44,518,295.45
	426,485,652.40


分析范围：

1. 债务人、保证人的资产和负债、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及债务关联方的偿债能力；
2. 查封资产及中涉及到的第三方的优先权利。

主要包括：

①（2016）新民初6号民事判决项下债权：内蒙古中银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长城新盛信托公司赔偿自2014年4月15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2.737亿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计算的损失；杨岩森在内蒙古中银公司不能向长城新盛信托公司清偿的债务（以2.737亿元为基数计算的损失）的三分之一范围内向长城新盛信托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②内蒙古中银公司主要查封资产：

酒店部分清单：

	楼层
	房号
	建筑面积（㎡）
	套数（套）
	用途

	1层
	1038
	2274.22
	1
	酒店、公寓楼

	2层
	202
	2901.88
	1
	

	3层
	3064
	3657.69
	1
	

	4层
	401-415
	1789.22
	15
	

	5层
	501-519
	1910.21
	19
	

	6层
	601-625
	1463.27
	25
	

	7层
	701-725
	1436.58
	25
	

	8层
	801-825
	1592.37
	25
	

	9层
	901-925
	1592.28
	25
	

	10层
	1001-1025
	1589.28
	25
	

	11层
	1101-1125
	1592.28
	25
	

	12层
	1201-1225
	1589.27
	25
	

	13层
	1301-1325
	1592.28
	25
	

	14层
	1401-1425
	1592.28
	25
	

	15层
	1501-1525
	1592.28
	25
	

	16层
	1601-1625
	1592.28
	25
	

	17层
	1701-1725
	1592.28
	25
	

	18层
	1801-1825
	1592.28
	25
	

	19层
	1901-1925
	1592.28
	25
	

	20层
	2001-2025
	1592.28
	25
	

	21层
	2101-2125
	1592.28
	25
	

	22层
	2201-2225
	1592.28
	25
	

	23层
	2301-2325
	1592.28
	25
	

	24层
	2401-2425
	1590.5
	24
	

	总计
	——
	42494.13
	511
	


地下商业及商铺清单：

	楼层
	房号
	建筑面积（㎡）
	套数（套）
	用途

	1层
	1028
	43.02
	1
	1-2层商铺

	1层
	1029
	74.86
	1
	

	1层
	1031
	46.93
	1
	

	1层
	1032
	46.93
	1
	

	1层
	1033
	84.12
	1
	

	1层
	1034
	74.86
	1
	

	1层
	1035
	43.02
	1
	

	2层
	201
	2587.99
	1
	

	小计
	——
	3001.73
	8
	

	（-1）层
	-102
	1674.79
	1
	地下超市

	（-1）层
	-103
	831.26
	1
	

	（-1）层
	-104
	2970.79
	1
	

	小计
	——
	5476.84
	3
	

	合计
	——
	8478.57
	11
	


考虑本次分析目的为委托人了解其持有的长城新盛·财富7号中银城市广场特定资产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债权资产清算价值提供参考依据，本项目采用债权资产可实现偿付前提下的市场价值以外的清算价值作为选定的价值类型。

清算价值是指在分析对象处于被迫出售、快速变现等非正常市场条件下的价值估计数额。

六、分析基准日

本项目的分析基准日是2022年6月30日。

此基准日是由委托人根据项目整体安排确定的。

七、分析依据

我们在本次资产评估工作中所遵循的国家、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以及在评估中参考的文件资料主要有：

(一)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二)行业准则及规范等相关依据
1.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 43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 30号）；

3.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号）；

4.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号）；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号）；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号）；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号）；

8. 《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号）；

9.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号）；

10. 《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52号);

11.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号）

12. 《资产评估准则术语2020》；

13.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三)资产权属依据

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2. 《国有土地使用证》[呼国用（2008）第00137号]；
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2008〕呼规建副字057号]；

4.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50102200905120101]。

 (四)取价依据

1. 《范围清单》；

2. 《内蒙中银项目利息计算表》；

3. 《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2017）新执保1号]；
4. 《民事判决书》[（2016）新民初6号]；
5.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楼展涛二审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67号]；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27号]；

7. 《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

8.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呼执异字第00026号]；
9. 《法律意见书》；
10. 长城信托提供的与债权有关的其他资料；

11. 评估机构收集的有关资料。

(五)参考资料及其他

1. 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

八、分析方法

债权资产价值分析是对债权资产在基准日的价值或价值可实现程度进行分析、估算并形成专业意见的行为或过程，其分析方法主要基于两种途径：一种是以债务人和债务责任关联方为分析范围的途径，主要包括假设清算法、现金流偿债法和其他适用方法；另一种是以债权本身为分析范围的途径，主要包括交易案例比较法、专家打分法和综合因素分析法等其他适用方法。

对债权资产进行价值分析时可能存在多种适用的分析方法，不同的分析方法由于分析思路和相关假设条件、限制条件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同。因此债权资产价值分析应当综合考虑债权价值能够得到体现的各种分析途径与方法，选用一种或多种适用的分析方法，并对各种分析方法形成的价值分析结论进行对比分析，形成最终价值分析结论。

根据本债权尽职调查所能收集的资料，确定以债权本身为分析范围的途径，根据债权资产的特点，本次采用综合因素分析法。

综合因素分析法是收集债务人相关财务资料和产权资料，通过收集抵押物相应产权资料，结合对债务人和债务责任关联方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调查情况及搜集的各种对债权价值进行判断的信息材料对债务人以及特定债权进行综合分析后做出价值判断，以此确定债权潜在价值。

综合分析法具体测算公式为： V=V1+V2+V3+V4

其中：V:委估债权的清算价值

V1：优先偿债价值

V2：债务人一般偿债价值

V3：保证人一般偿债价值

V4：其他可偿债价值

1. 优先偿债价值

优先偿债价值=优先偿债资产的市场价值×（1-快速变现折扣率）

2. 一般偿债价值

对于债务人、保证人，主要通过分析债务人/保证人的工商情况、主营业务、经营状况、诉讼情况、名下有效资产情况等，通过对债务人/保证人的现场勘察、了解其实际的经营情况、历史信用状况、考虑其可能存在的其他偿债资产及涉诉情况后，结合本债权抵押物优先受偿情况，判断分析债务人/保证人债权资产的一般受偿比例区间，得出债务人一般偿债价值、保证人一般偿债价值。

3. 其他可供偿债价值

主要根据提供的债权资料显示的其他财产线索以及律师对其他可供偿债的分析判断，对其他可供偿债资产进行分析，测算方法参考优先偿债价值资产测算方法及一般偿债价值测算方法。

九、分析假设

(一)本次分析以本分析报告所列明的特定分析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二)本次分析的各项资产均以分析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分析基准日的有效价格为依据；

(三)本次分析测算各项参数取值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四)长城信托公司提供的资料、掌握和介绍的情况是真实客观的。

(五)国家现行的银行利率、汇率政策等无重大变化；

(六)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十、分析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一）分析程序

1. 2022年7月8日，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给长城信托提供了需要准备的资料清单，明确了配合单位需要提交的资料清单；

2. 2022年7月9日-31日，相关配合人员准备分析所需要的资料；

3. 2022年8月1日-8月20日，在相关人员的配合下，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估值人员开始尽职调查，主要查阅债权凭证、执行证书、裁定书等，对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的偿债能力进行分析；

4. 2022年8月21日-2022年9月30日，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分析估算，撰写分析报告；

5. 2022年10月1日-10月20日，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内部审核及修改分析报告；

6. 2022年10月21日，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向委托人正式提交分析报告。

十一、分析过程

本次价值分析过程中，价值分析程序受到如下限制：

经与委托人确认，债务人失联且中银公司无现场联系人，经查询工商信息，中银公司营业期限已到期且未到工商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已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中银公司及杨岩森无法配合本次分析，估值人员目前无法对债务人进行详细调查，本次价值分析完全是依据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的，因此若实际情况与委托人提供的相关信息不符，应按实际情况重新调整分析结果。

依据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估值人员对债权可收回金额分析及结论如下：

（一）债权合同、抵（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分析

2013年，长城信托公司与中银公司签订了编号GWXS (2013) -XT034-02 的《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长城信托公司以人民币3亿元对价受让中银房产公司持有的中银城市广场项目之收益权，自2013年9月至2014年4月分6次出资。
2013年，长城信托公司与中银公司签订了编号GWXS (2013) -XT034-03的《抵押担保合同》，中银广场项目9.8万平米商业房产抵押担保。
2013年，长城信托公司与杨岩森签订了编号GWXS (2013) -XT034-04-01的《股权质押合同》，质押中银公司80%股权；长城信托公司与赵心签订了编号GWXS (2013) -XT034-04-02的《股权质押合同》，质押中银公司12%股权；长城信托公司与韩至忠签订了编号GWXS (2013) -XT034-04-03的《股权质押合同》，质押中银公司3%股权；长城信托公司与那志宏签订了编号GWXS (2013) -XT034-04-04的《股权质押合同》，质押中银公司3%股权；长城信托公司与王慧丽签订了编号GWXS (2013) -XT034-04-05的《股权质押合同》，质押中银公司2%股权；中银公司100%股权质押担保。
2013年9月，长城信托公司、中银公司分别与杨岩森、赵心签订了编号GWXS (2013) -XT034-05-01、GWXS ( 2013)、GWXS(2013) -XT034-05-02的《保证合同》，约定由杨岩森、赵心分别对中银公司《转让及回购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中银房产公司应于2014年9月30日支付回购款3255万元，实际仅支付1580万元，欠付回购款计1657万元。依照《转让及回购合同》第五条”收益权回购"第(八)款第1项:“乙方(中银房产公司)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金额支付任何一期回购价款，且逾期超过3日的，甲方(长城信托公司)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支付全部回购价款”的约定，中银公司逾期支付回购款且逾期超过3日，构成对《转让及回购合同》的根本违约。按照《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至2015 年9月30日止，中银房产公司应当支付全部回购价款及利息，但中银公司始终未支付，实际构成对《转让及回购合同》的根本违约。基于上述事实，长城信托公司对中银公司提起民事诉讼。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出具的《刑事判决书》[(2019)内01刑终171号]，长城信托公司与中银房产公司于2013年9月10日签订的《转让及回购合同》及相应补充协议系中银房产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岩森利用虚假手段骗取长城信托公司的贷款，涉案《转让及回购合同》及相应补充协议应属无效，即上述债权合同、抵（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均属无效。
（二）优先偿债价值的分析
本债权抵押合同已判决无效，故不存在抵押物，因此确定本债权的优先偿债价值为0.00元。
（三）债务人一般偿债价值的分析
1.基本情况

根据工商查册资料，债务人内蒙古中银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注册地址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风路496号（内蒙漆包线厂新办公楼5楼）。

股东信息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杨岩森
	8980
	89.8%

	赵星
	612
	6.12%

	那志宏
	153
	1.53%

	王慧丽
	102
	1.02%

	韩志中
	153
	1.53%

	合计
	10000
	100.00%


信息来源：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2.主营业务分析

根据查询工商信息，内蒙古中银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装潢材料的批发零售，建筑施工、装饰装潢工程。

3.经营状况分析

经查询工商信息，债务人登记状态为存续，核准日期为2016年03月23日，营业期限自2001年06月21日至2021年06月21日；营业期限到期，已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相关年报未披露财务状况，且现场走访无法联系到债务人企业相关人员，无法了解更多情况。

4.诉讼情况分析

根据瀛和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本债权的诉讼结果如下：

	债权金额
	生效法律文书
	执行法院
	共同债务人
	执行进展

	本金2.737亿元
	（2019）内01刑终171号刑事判决书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无
	终止本次执行

	利息损失；自2014年2月15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计算
	（2016）新民初6号民事判决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岩森在中银公司不能支付债务的三分之一范围内向长城信托承担赔偿责任
	执行中


此外，2022年9月9日经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网，立案日期截至分析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债务人涉及以下法院执行情况：

	序号
	立案时间
	案号
	执行标的（元）
	执行法院
	未履行金额（元）

	1
	2014年10月23日
	(2014)赛法执字第00751号
	-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2
	2016年4月15日
	(2016)内0105执00743号
	-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3
	2016年4月1日
	(2016)内0105执00673号
	-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4
	2016年7月5日
	(2016)内0105执01030号
	-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5
	2016年11月10日
	(2016)内0105执2192号
	-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

	6
	2022年5月25日
	(2022)内01执恢84号
	272,477,567.00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72,477,567.00

	7
	2022年6月1日
	(2022)内0105执1889号
	31,593.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31,593.00

	8
	2022年5月31日
	(2022)内0105执1867号
	107,964.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107,964.00

	9
	2015年4月30日
	(2015)呼执字第00064号
	202,901,967.00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901,967.00

	10
	2014年3月12日
	(2014)呼执他字第00018号
	91,074,000.00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91,074,000.00

	11
	2018年8月15日
	(2018)内0105执3121号
	1,299.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1,299.00

	12
	2018年8月15日
	(2018)内0105执3131号
	1,136.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1,136.00

	13
	2014年10月9日
	(2014)赛执字第00694号
	1,479,579.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1,479,579.00

	14
	2014年8月21日
	(2014)赛执字第00611号
	2,163,482.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163,482.00

	15
	2014年7月15日
	(2014)赛执字第00511号
	1,999,459.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1,999,459.00

	16
	2014年3月10日
	(2014)赛执字第00199号
	1,610,462.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1,610,462.00

	17
	2015年9月14日
	(2015)赛执字第00868号
	357,888.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

	18
	2014年10月21日
	(2014)赛执字第00751号
	1,713,432.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

	19
	2020年5月13日
	(2020)内0105执1600号
	143,809.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143,809.00

	20
	2020年5月13日
	(2020)内0105执1599号
	69,583.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69,583.00

	21
	2020年5月13日
	(2020)内0105执1601号
	141,356.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141,356.00

	22
	2020年7月15日
	(2020)内0105执2611号
	164,551.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164,551.00

	23
	2016年4月15日
	（2016）内0105执743号
	63,000.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

	24
	2021年3月19日
	(2021)内0105执1994号
	90,147.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90,147.00

	25
	2020年3月25日
	(2020)内0105执836号
	273,700,000.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73,700,000.00

	26
	2021年1月18日
	(2021)内0105执847号
	977,518.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977,518.00

	27
	2020年5月14日
	(2020)内0105执1621号
	1,900,000.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1,900,000.00

	28
	2021年4月12日
	(2021)内0105执2284号
	94,093.0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94,093.00

	29
	2021年7月7日
	(2021)新01执825号
	87,430,043.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87,430,043.00

	合计
	940,693,928.00
	合计
	938,559,608.00


注：根据《法律意见书》可知，其中第9项中有优先受偿工程款158,523,897.00元，第25项为本项目债权本金。假设扣除432,223,897.00（158,523,897.00 +273,700,000.00）之后的506,335,711.00均为一般债权，本次分析的一般债权金额所占比例为46%。以此为设定条件进行分析，若上述诉讼情况实际与查询不符，应当进行调整重新分析，实际一般债权清单及金额应以法院判决为准。
5.名下有效资产情况分析

由于债务人相关资料获取受限，财务信息、企业相关资料及企业可偿还资产资料获取困难，除已知委托人已查封部分房产，不能得知债务人-中银公司及共同债务人-杨岩森名下是否有其他可供偿债的有效资产。

可用于清偿债权的资产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496号，属内蒙古中银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中银城市广场”项目。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分析范围，本次分析对象为该项目局部，即ABCD号楼8单元401号-2425号共508套公寓用房及14套配套商业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根据《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楼展涛二审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67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27号]，其中楼展涛、楼松涛对12、13层不动产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未来无法作为可偿债资产进行强制执行处置以偿还长城信托债务。经与委托人确认，分析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按建筑面积分摊原则分摊为7442.34平方米；分析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47791.15平方米，其中公寓用房规划建筑面积30478.79平方米，商业用房规划建筑面积30478.79平方米（其中地上商业用房规划建筑面积11835.52平方米、地下商业用房规划建筑面积5476.84平方米）。

分析对象建筑面积详见下表：

分析对象土地面积为117539.5平方米，本次设定分析对象地上容积率为1.4，规划建筑面积为165680.25平方米（不含人防），拟建多层洋房。
分析对象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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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资产实物状况分析

分析对象为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代王街道办事处陕鼓大道南侧1宗住宅、商业用地，不动产单元号为610115009014GB00012W00000000。

1.土地面积：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陕（2018）临潼区不动产权第0000019号]，本次分析对象土地面积为117539.5平方米。

2.土地利用状况：分析对象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代王街道办事处陕鼓大道南侧1宗住宅、商业用地，项目现状尚未开工建设。项目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有一定坡度，水文状况良好，工程地质条件一般。分析对象容积率为1.4，项目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较适宜。综上，该项目土地利用程度一般。

3.土地开发程度：分析对象现状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通路、通上水、通下水），保障程度较高。
二）权利状况分析

1.土地状况
分析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权利人为西安荣盛健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并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陕（2018）临潼区不动产权第0000019号]。根据该证及不动产权利人与陕西省西安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合同编号：30036]，不动产权利人于2017年12月14日取得分析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2018年5月24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陕（2018）临潼区不动产权第0000019号]，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批准使用年限为70年，终止日期为2076年12月13日。截至分析基准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已使用4.93年，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65.07年。合同约定分析对象地上容积率1.4；合同约定规划总建筑面积为265329平方米、地上规划建筑面积167933平方米，地下规划建筑面积97396平方米；合同约定项目成交地价款共17000万元。根据权利人提供的相关款项支付凭证，上述地价款及契税现已全部缴清。
根据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合同编号：30036]，分析对象应于2018年12月1日之前开工，并于2021年12月1日前竣工。截至分析基准日，分析对象尚未开工建设。
2.他项权利设置

（1）抵押权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陕（2018）临潼区不动产权第0000019号]及委托人介绍，截至分析基准日，分析对象已设立抵押权，权利人为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租赁权及其他

根据委托人介绍，截至分析基准日，分析对象未设定租赁、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本次评估设定分析对象不存在租赁、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

3. 分析对象现状均已被查封，其中，委托人首封共272套，规划建筑面积共23030.39平方米；二封共168套，规划建筑面积共15110.7平方米；三封共83套，共12831.61平方米。

三）区域状况分析

1.位置状况

临潼地处关中平原中部，是古都西安的东大门，南依骊山，东邻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邻浐灞生态区和新筑国际港务区，北邻阎良国家航空产业基地，地势南高北低，山塬川依次分布，分别占15%、18%、67%。全区总面积915平方公里，辖23个街道，226个行政村、41个社区，2021年，年末全区常住人口68.13万人。
临潼区2022年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GDP）完成63.6亿元，增长1.5%。其中，第一产业完成5.33亿元，增长2.0%；第二产业完成19.75亿元，增长0.5%；第三产业完成38.52亿元，增长1.9%。
2.居住社区繁华度

分析对象所在区域居住用地比例一般，周边有一定数量住宅小区，如：骊景苑小区、陕鼓社区等，聚集程度一般、社区发展完善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分析对象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3.交通便捷度

临潼区周边交通条件较完善，区域内有临霍高速、临兴高速等多条主干道、高速路通过，西距西安北站火车站约30公里，距西安市政府约32公里，距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约50公里。
分析对象位于临潼区代王街道办事处，西距离秦始皇帝陵博物馆约500米，周边路网情况一般，有307、914、915路等公交车通过并设立站点，周边停车情况一般，综合评价分析对象交通便捷度一般。
4.环境状况

临潼区地处渭河平原，有渭河、清河、石川河、戏河、零河、土门河、龙河、临河、潼河、韩峪河汇入渭河，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13.4℃，年降水量553.3毫米。临潼区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和重点旅游风景区。景点有骊山温泉、秦始皇陵、姜寨遗址、鸿门宴遗址、唐龙游宫遗址和扁鹊墓。

分析对象位于临潼区代王街道办事处，西距离秦始皇帝陵博物馆约500米，周边大型绿化较多，自然环境较好；周边有秦始皇帝陵博物馆、玉缘阁奇石博物馆等大型文化设施较多，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分析对象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5.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临潼区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条件。
临潼区地处西安市东北部，距西安市市中心30公里，地理位置一般。分析对象位于临潼区代王街道办事处，周边2公里范围内有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有购物场所（金都购物广场、鸿运超市、义乌百货大卖场）；有学校（陕鼓小学、代王中学等）；综合评价分析对象公共配套设施情况一般。
综上所述，分析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一般，交通便捷度一般，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齐备程度一般，基础设施配套可达到“七通”，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好，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总体评价影响分析对象的区域因素一般。
四）有效资产的分析方法

1.方法选择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估价方法通常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剩余法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共五种估价方法。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分析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1）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主要用于土地市场发达，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的土地交易实例的地区。分析对象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代王街道办事处陕鼓大道南侧，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作为方法之一。

（2）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不动产估价。分析对象现状尚未开发建设，没有现实收益；分析对象用途为住宅、商业，具备潜在收益，但考虑到收益还原法中建筑物还原率等参数的确定依据性不足，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分析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成本逼近法：成本逼近法一般是用于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的地区的土地价格评估。分析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不动产权利人于2017年取得，尚未开发建设，但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实例，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

（4）剩余法：剩余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投资价值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分析对象为拟开发建设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备开发投资价值。且分析对象住宅、商业用地，周边同类已建成项目较多，可通过获取其租售信息确定分析对象开发完成后价格，故可采用此方法。

（5）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拥有基准地价体系的地区均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主要用于政府确定土地出让底价使用，与市场价格有一定差距，本次评估具备使用市场比较法条件，其较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更能体现分析对象市场价格，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分析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分析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其中剩余法中不动产开发完成后总价采用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求取，力求合理科学地评估出分析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然后再用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确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2.分析思路

（1）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分析基准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分析基准日地价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2）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客观开发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3）剩余法套用——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不动产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分析基准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不动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不动产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不动产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不动产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不动产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不动产分析基准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不动产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不动产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不动产土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土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五）技术指标

1.面积指标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陕（2018）临潼区不动产权第0000019号]，分析对象土地面积为117539.5平方米，本次设定分析对象地上容积率为1.4，规划建筑面积为165680.25平方米（不含人防），拟建多层洋房。
2.综合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洋房住宅取25%。
3.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建筑物建设期：2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分析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六）偿债资产市场价值测算过程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西安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分析对象及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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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分析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临潼区代王街道办事处陕鼓大道南侧
	系数
	临潼区新区秦汉南一路北侧、芷渭东五路东侧、芷渭东六路西侧
	系数
	临潼区北田街办辖区秦王一路西侧、规划路东侧、湖西路北侧、渭水二路南侧
	系数
	临潼区行者街办辖区秦汉南二路北侧、秦汉南一路南侧、芷渭东五路东侧
	系数

	交易时间
	2022年11月30日
	100
	2022年8月12日
	100
	2021年7月16日
	100
	2021年4月26日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超高溢价
	110
	超高溢价
	11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商业（商业配比30%）
	9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5.07年
	100
	住宅70年
	101
	住宅70年
	101
	住宅70年
	101

	容积率
	1.4
	100
	2.74
	98
	2.8
	98
	2.3
	98

	是否配建保障房
	是
	100
	否
	105
	是
	100
	是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一般
	100
	较好
	105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3
	一般
	100
	较好
	103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一般
	99
	一般
	99
	一般
	99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平方米）
	117539.5
	100
	61085.09
	98
	113641.7
	100
	134780.69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10
	100/
	110

	用途
	100/
	9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容积率
	100/
	98
	100/
	98
	100/
	98

	是否配建保障房
	100/
	105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5
	100/
	100
	100/
	105

	
	交通便捷度
	100/
	103
	100/
	100
	100/
	103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99
	100/
	99
	100/
	99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8
	100/
	100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2692
	3818
	4579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612 
	3373 
	374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分析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分析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612+3373 +3741）÷3＝3242（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3242×164555.3÷10000＝53349（万元）
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分析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的修正。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分析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
	雁泊台
	天朗·悦玺台
	盛唐融城

	交易时间
	2022.11
	100
	2022.11
	100
	2022.11
	100
	2022.11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1.4
	100
	1.25
	100
	3.92
	96
	2.6
	96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好
	103
	好
	106
	较好
	103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8
	一般
	98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洋房
	100
	洋房
	100
	高层
	95
	高层
	95

	
	项目建筑规模（㎡）
	164555.3
	100
	237030
	100
	54338
	96
	46790.03
	94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中档
	100
	中档
	100
	中档
	100
	中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精装修
	109
	毛坯
	100

	
	房屋状态
	期房
	100
	期房
	100
	现房
	105
	期房
	100


分析对象及案例位置示意图：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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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下页）

表4：因素修正和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雁泊台
	天朗·悦玺台
	盛唐融城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96
	100/
	96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3
	100/
	106
	100/
	103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2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98
	100/
	98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95
	100/
	95

	
	项目建筑规模
	100/
	100
	100/
	96
	100/
	94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9
	100/
	100

	
	房屋状态
	100/
	100
	100/
	105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0030
	11500
	88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9360
	10619
	9970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分析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各可比案例修正后价格的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分析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 ＝（9360+10619+9970）÷3＝9983（元/平方米）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9983×164555.3÷10000＝164276（万元）
剩余法计算过程：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64276
	
	
	
	

	2
	开发成本
	85143+0.1162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65205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728
	164555.30
	3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728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3291
	
	
	3%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864 
	164555.30
	200
	
	

	5）
	相关税费
	889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152
	164555.30
	70
	
	从三通到七通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468
	
	
	
	

	1）
	住宅
	1701
	164555.30
	150
	
	

	2）
	非住宅
	0
	0
	150
	
	

	（4）
	管理费用
	1377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3286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分析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3050+0.0872P土
	
	
	4.1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872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3050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8605
	
	
	5.5%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18372+0.2573P土
	
	
	25%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573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8372
	
	
	
	

	4 .土地价格
	44238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市场净值确定

依前述测算，两种方法的分析结果相差不大，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分析对象

	
	
	
	市场比较法
	剩余法

	分析方法的代表性
	25
	1.分析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20
	20

	
	
	2.分析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分析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分析方法所要求的分析资料的完整性
	15
	1.分析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12
	12

	
	
	2.分析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12
	12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分析基准日未超过1年，取10～15分；
	10
	10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分析基准日超过1年，取0～9分；
	
	

	分析结果的现势性
	30
	1.分析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20～30分；
	25
	25

	
	
	2.分析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9分；
	
	

	
	
	3.分析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79
	79

	权重
	50%
	50%


结果表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分析方法

分析对象及结果
	市场比较法
	剩余法

	测算结果
	总价
	53349
	44238

	
	单价
	3242
	2688

	分析价值
	市场价值
	48794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土地清算价值（万元）
	48794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万元）
	计算方法
	税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2556
	土地清算价值×税率÷（1+5%）
	5.5%

	2
	印花税
	24
	土地清算价值×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10558
	增值额×税率，详见下表
	——

	4
	相关税费合计
	13138

	5
	快速变现净值
	35656


其中，土地增值税：

	项目
	金额（万元）
	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46470
	——
	土地清算价值÷（1+5%）

	2.
	扣除项合计
	19503 
	　
	　

	（1）
	土地取得成本
	17519
	　
	

	1）
	土地取得费用
	17000
	　
	依据出让合同　
	出让价款内涵：出让金+开发费

	2）
	相关税费
	519
	3.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3）
	建造成本
	0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4）
	开发费用扣除
	1752
	10.0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5）
	转让税金支出
	232
	0.5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1）—（3）合计值的20％计算扣除；如为土地，则仅将土地开发费（2）加计20%扣减，请自行调整公式

	3.
	增值额
	26967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38.3%
	——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20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10558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


（四） 保证人偿债价值的分析
本债权保证合同已判决无效，故不存在保证人，因此确定本债权的优先偿债价值为0.00元。
（五）其他可偿债价值的分析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瀛和律所提供的《法律意见书》显示，无法得知其他可偿债资产。
（六）律师关于实现债权的分析

1.多个法院同时对中银公司进行执行，协调难度较大
本执行案件主要财产与浙江华厦公司的执行案件主要财产系同一标的物,楼盘分拆处置存在一定难度,且会导致价值严重贬损,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需要合并执行。浙江华厦公司执行案件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长城信托公司的刑事案件退赔款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法院执行,而长城信托公司民事案件由新疆高院指定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执行过程中,需协调上述法院合并执行,存在较大难度。

2.多个债权人对中银城市广场享有优先权、排除执行、抵押、查封等权利，司法处置障碍较多

本次债权执行的核心资产为中银城市广场商业楼一幢,初始登记完成并进行所有权区分,中银公司存在将部分楼盘出售或抵债等情形。目前己确定浙江华厦公司对部分房屋享有优先权,楼展涛、楼松涛对中银城市广场部分房屋和车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同时,无法排除该项目还存在其他已出售、抵债等可能给资产处置造成障碍的情形。

3.已查封的房产信息不清晰

根据现有材料分析,已查封的房产标注不够清晰明确,而且项目现场难以进入进行具体区分,给实际的执行工作带来较大困难。需要收集相关资料，进一步确定查封房产的具体位置和现状。

综上所述，长城信托公司对中银公司和杨岩森享有的债权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但是债权的执行存在债务人履行能力不足、债务人失联、核心资产涉诉法律关系复杂等实际困难，短期内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实现债权的可能性较小。

（七）债权可收回金额的综合分析

截止分析基准日，长城信托债权总额为426,485,652.40元，其中：本金为273,700,000.00元，违约金108,267,356.94元，利息44,518,295.45元。

经分析，本债权抵押合同已判决无效，本债权的优先偿债价值为0.00元，优先受偿比例为0.00%。本次通过了解债务人及保证人其实际的经营情况、历史信用状况、考虑其可能存在的其他偿债资产及涉诉情况后，一般债权中可用于偿还债权的资产估值为168,470,000.00元，该金额仅为目前考虑楼展涛、楼松涛对部分房屋享有的权益之后的长城信托公司已查封部分房产估值，扣除已知浙江华厦优先受偿工程款158,523,897.00元后为 9,946,103.00（=168,470,000.00-158,523,897.00）元，共同债务人-杨岩森已失联，无法得知其名下可偿债资产。若不存在其他优先受偿债权，该金额将在一般债权人中按比例分配，经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网，截至分析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债务人除本分析一般债权及已知优先债权外涉及以下法院执行情况：未履行金额506,335,711.00元。除此之外，因无法取得评估基准日企业财务报表明细，目前无法得知企业全部有效偿债资产及其他一般债权人的情况，导致无法分析债权人准确受偿比例从而确定委托人可获得的一般债权受偿金额确切值；本次分析在假设内蒙古中银公司未履行的506,335,711.00均为一般债权，同时不存在其他有效偿债资产、其他优先受偿款及其他一般债权人，同时共同债务人杨岩深无有效偿债资产前提下，长城信托公司在上述假设前提下可获受偿金额为4,575,207.38元（9,946,103.00×46%）；本债权保证合同已判决无效，保证人的一般债权金额为0.00元，一般受偿比例为0.00%。

本次分析在假设除本分析一般债权及已知优先受偿外，其他内蒙古中银公司未履行金额506,335,711.00元均为一般债权，同时不存在其他有效偿债资产、其他优先受偿款及其他一般债权人，同时共同债务人杨岩深无有效偿债资产前提下，长城信托公司在上述假设前提下可获受偿金额4,575,207.38元，综合受偿比例约为1.07%。 
十二、特别事项说明
(1) 本次分析违约金及利息计算依据《项目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民事判决书》[（2016）新民初6号]及委托人提供的《内蒙中银项目债权金额计算表》，最终应支付违约金及利息数额应以法院认可为准，以受法律保护为限。
(2) 本次分析报告现场调查资料依据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公司于2021年12月27日现场勘查状态，经与委托人确认，截至2022年6月30日，债务人依旧失联，无法取得联系，房屋外部现状设定与2021年12月27日情况一致，内部无法进入。
(3) 本次分析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以外的清算价值，价值类型是指分析结果的价值属性，它指明分析结果的适用条件和用途，并决定分析途径和分析方法的选择。清算价值不是市场价值，是指资产在强制清算或强制变现，变现资产所能合理获得的价值。由于按照常规的司法程序对资产进行强制清算或强制变现一般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本报告不考虑在此期间发生的常规时间成本费用。如超过常规司法程序所需要的时间成本部分，估值人员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其中的特殊因素对清算价值的影响。本次债权资产价值分析结论未考虑委托人债权资产收购谈判的利润空间。

(4) 分析结论是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受具体参加本次项目的估值人员的执业水平和能力的影响；
(5) 长城信托公司所提供的资料，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长城信托公司应对其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由于本次分析的结论建立在分析基准日时的现有资料之上，若分析结果有效期内债务企业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债权收购价格产生明显影响时，则本次分析结论不能采用，委托人应及时聘请中介机构重新确定债权收购价值，特请委托人和其他报告使用人注意；
(6) 估值人员受债权资产对应债务人的配合程度所限，获取债权资料及了解抵押物、债务人经营情况，主要来源于长城信托公司提供的资料和介绍情况，价值分析是基于资料和介绍情况真实、完整的基础上，长城信托公司对其提供资料和介绍情况的真实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7) 本次偿债能力分析未考虑债务人清算工作完成到债权人取得清偿之间的资金的时间价值对债权回收价值的影响；
(8) 本报告结论仅供委托人了解债权资产清算价值的参考，不应当被认为是对金融不良资产收购、交易、处置时可实现价格的保证。委托人和其他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并恰当使用价值分析结论。建议委托人在参考价值分析结论的基础上，结合资产状况和市场状况等因素，进行合理决策。
(9) 委托人和其他报告使用人应关注价值评估业务和价值分析业务的区别，以及关注价值评估结论和价值分析结论的区别。价值评估业务是指资产评估机构及其估值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根据委托对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金融不良资产进行评定和估算，并出具评估报告的专业服务行为。价值分析业务是指资产评估机构及其估值人员根据委托，对无法实施必要资产评估程序的金融不良资产在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或价值可实现程度进行分析、估算并出具价值分析报告等咨询报告的专业服务行为。
(10) 本项目的委托人及相关当事方在提供资料或介绍情况时未作相关书面特殊说明的，而本评估机构的估值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或无法收集资料的情况下，本评估机构及估值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11) 本价值分析报告结论，仅为委托人了解债权资产提供价值参考，债权资产的交易价格由产权市场形成，不依赖于本价值分析报告结论。本价值分析报告不能取代可能的债权资产受让方对债务人应做的财务、法务等尽职调查和独立价值咨询。本价值分析报告结论不能作为经济行为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十三、分析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价值分析报告只能用于价值分析报告载明的价值分析目的和用途；

(二)本价值分析报告只能由价值分析报告载明的价值分析报告使用者使用；

(三)本价值分析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被披露于公开媒体，需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四)本价值分析报告经评估机构盖章后方可正式使用；

(五)本债权资产价值分析报告有效期为一年（即从本债权价值分析基准日起计）。

本价值分析报告结论仅供委托人参考使用。

十四、报告日

本分析报告提交委托人的时间为2022年10月21日。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报告附件

1、 委托人和被分析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2、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3、 《国有土地使用证》[呼国用（2008）第00137号]；

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2008〕呼规建副字057号]；

5、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50102200905120101]；
6、 《范围清单》；

7、 《内蒙中银项目利息计算表》；

8、 《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2017）新执保1号]；
9、 《民事判决书》[（2016）新民初6号]；
10、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楼展涛二审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67号]；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27号]；

12、 《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

13、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呼执异字第00026号]；

14、 《法律意见书》；
15、 《情况说明》；
16、 财政局相关备案文件；

17、 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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